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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缺

席审判程序。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

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外逃型缺席审判程序与其

他两类缺席审判程序存在本质的区别，《刑事诉讼

法》因此而赋予此类案件被告人一些特殊权利保障，

如异议权。异议权是外逃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罪犯

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案，在刑罚执行前对裁判

提出异议，从而引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权利。

缺席人是否享有异议权与案件的情节轻重、缺席原

因等无关，异议的提出不要求附带理由，对“到案”也

没有设置时间要求，异议的后果是引起法院对案件

的重新审理。这种不设理由不附带期限的异议权可

能使裁判随时被推翻，对裁判的权威性和诉讼效率

都是巨大的挑战。

二、异议权设置的正当性分析

（一）异议权设置的立法逻辑及审视。我国缺席

审判程序及其异议权的设置充分考虑了引渡的需

求。有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引渡法都将缺席判决作为

拒绝引渡的理由，又由于在引渡问题上各国一般实

行互惠和对等原则，我国《引渡法》第8条第8项规定

了拒绝引渡的例外情形，其中就包括请求国承诺在

引渡后对被请求引渡人给予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

重新审判的机会，以期获得他国同等对待。然而，引

渡的需要似乎并不足以说明异议权设置的正当性。

首先，并非所有依据缺席判决做出的引渡请求都得

不到执行，重新审理的要求不是必须满足的。其次，

从现行趋势来看，引渡请求国的举证责任减轻，对有

罪判决的需求减少。最后，引渡在追逃中的作用是

有限的，为满足引渡的需求而赋予缺席人不设条件

的异议权是不必要的。

（二）异议权正当性分析的多重视角。1.从权利

救济角度来看。救济权是对原权利进行救济的权

利，是当事人享有的保障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权

利。保障被告人出庭的权利一直是英美刑事司法

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被告人被赋予诉讼主体

地位，享有辩护权、参加法庭调查权等一系列权

利。在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未能出席庭审，打

破了控辩平等对抗的模式，可能对被告人的权利

造成损害，也使审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异议权

的设置为被追诉人提供了一种权利救济途径，也为

审判正当性提供了一种补救机制。2.从裁判可接

受性来看。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传统下，裁判

的可接受性主要来源于裁判事实的客观性。同时，

由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以及程序正义观

念的熏陶，程序正当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缺席

裁判的可接受性也受程序是否正当的影响。对缺

席审判的案件而言，无论是程序正当性还是裁判事

实的客观性，都存在天然的瑕疵。通过被告人到案

后行使异议权，使案件在被告人亲自在场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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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重新审理，既能充分补救缺席审判的程序性瑕

疵，也能提升客观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助于裁判

被当事人接受。3.从出席庭审的“权利+义务”属性

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出席庭

审是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赋

予缺席审判以正当性，缺席人没有异议的权利。以

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出席庭审既是权

利又是义务，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通过行使

异议权推翻裁决使案件得以被重新审查具有正当

性。在我国，出庭既是被告人权利也是被告人义

务。为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必要赋予案件重

新审理的机会，赋予缺席人要求重新审理的异议权

也应运而生。

三、异议权设置的基本规则

（一）恪守异议权作为权利救济途径的根本定

位。第一，异议权的边界应当考虑所救济的原权利，

不得超出原权利的意旨。异议权是为补救出庭、辩

论、质证等权利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但是，

如果这些权利是权利人自愿放弃，或者已经由他人

充分代为行使，则无救济必要性，不应给予异议权。

第二，异议权的设置应当遵循效益原则，确保救济的

成本与可能的收益相适应，避免过度保障。救济权

的设计必须考虑达到救济目标所花费的成本，应当

平衡救济的充分性与程序的高效性之间的关系，平

衡当事人的救济权与法院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第

三，需要妥善处理异议权与其他救济途径的关系。

缺席审判程序同时规定了上诉和重新审理这两种救

济方式，这将导致一些不合理的结果，也使程序相当

烦琐。

（二）坚守公正与效率动态平衡的底线。公正与

效率作为司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往往会发生冲

突。主流观点将公正与效率的平衡问题阐释为公正

和效率的动态平衡，在某些情况下减损某一价值而

向另一价值倾斜时，要保障另一价值追求的底线。

程序公正的第一项要素是被告人的程序参与。被告

人的程序参与是“两造平等、法官居中裁判”诉讼构

造的基础。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存在以效率侧重理

论作为其存在基础，很多国家不接受依据缺席审判

程序提出的引渡请求是认为缺席审判不符合刑事诉

讼最低限度公正保障标准。赋予缺席人可以引起案

件重新审理的异议权就是对程序公正的补救。异议

权作为弥补缺席审判制度公正性缺陷的程序设计自

是首先应当保证公正的实现，但是在实现公正的同

时也应当坚守效率的底线要求，不能过度损害效

率。异议权的具体设计，如提起异议的条件、异议权

行使的效力等都应当符合公正和效率动态平衡的底

线要求。为保障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域外各国大都

对异议的提起设置了条件，在异议后的审理程序的

设计上也在保障公正的前提下体现了对效率价值的

追求。

四、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异议权的完善建议

（一）限制异议权适用的案件范围。域外国家在

决定是否赋予异议权时考虑的因素一般包括是否送

达、是否有律师帮助，实质上就是考虑缺席的原因、

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和程度等。对于已经送达、基

于自愿的缺席，没有异议权。我国是从案件的性质

和被告人是否在境外来限制异议权的。对于外逃型

贪污贿赂案件不分情节、数额、后果、不考虑缺席原

因，一律可以缺席审判并享有异议权，并不符合异议

权设置的基本规则，如果再允许对之提出异议并引

起程序回流，更是对效益原则的进一步违背。实务

中，法院对轻罪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缺乏动力。对此，

可以从两个方面限制缺席审判及其异议权的案件范

围。一是排除轻罪案件，只允许对重罪案件进行缺

席审判并赋予缺席人异议权。二是对于传票和起诉

书副本送达后没有正当理由自愿缺席的案件，不以

缺席审判论，自然也无异议权。

（二）异议应当附理由。《刑事诉讼法》没有要求

异议应当附理由，也没有对异议进行审查的程序，这

一规定是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只要罪犯提

出异议就能使生效裁判归于无效，并使案件启动重

新审理，其合理性值得怀疑。第一，主张对重新审理

不设限制条件的观点以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目的、

国际惯例和我国引渡法为依据，并不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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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异议权的设置应当遵循救济机制的基本规

则。对权利的救济不能过度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

力，不能违背效益原则。第三，异议权的设置要求维

持公正与效率的动态平衡。无须任何理由的异议就

能实现程序回流，突破效率的底线要求。第四，域外

经验也表明异议附理由更为合理。异议理由具体可

以包括以下情形：其一，缺席审判的启动和诉讼过程

违反缺席审判程序的法律规定。其二，缺席裁判在

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可能存在错误。其三，被

告人有证据证明未能按时出庭是因为本人不能控制

的其他客观原因，

（三）限制异议权的行使期限。《刑事诉讼法》没

有限制罪犯到案时间，无论罪犯何时到案，只要刑罚

还未执行，罪犯均享有异议权。如果对异议的提起

不设时间限制，将难以起到敦促罪犯早日回国的作

用，也将使裁决一直处于可能被异议推翻的不确定

状态。为促使罪犯早日回国，异议期限不宜太长。

由于我国缺席审判的被告人在境外，需要为其预留

一定时间以便其回国，因此，可以参照法国，被告人

在本土之外的提起异议的期限为一个月。异议的提

起以被告人知道裁判内容为前提，异议期限的起算

应当从裁判文书送达之日起开始计算。在缺席审判

中可以考虑电子送达的适用，在被告人同意且不违

背其所在国法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邮寄、传真、电

子邮件等手段送达。

（四）明确异议的效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罪

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

理。由于《刑事诉讼法》未对异议设置理由，对该条

款的文本理解就是一经提出异议，就应当撤销裁

判，案件重回到诉讼开始之前的状态，这也是学界

的一般理解。异议应当设置理由，相应地应当增

设法院对异议的审查程序。即，异议的首要后果

是引起法院的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当是罪犯的异

议是否成立。法官裁定异议成立的，已经经过的

诉讼程序全部失效，原裁判视为不存在。法官认

定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缺席人有权依照审判监

督程序申请再审。

（五）明确异议成立后的重新审理程序和原则。

异议后的重新审理应当适用何种程序，立法未明

确。异议后的重新审理与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新审理

在目的、启动条件等方面都不同，缺席审判的重新审

理适用再审程序有明显的法理障碍。在缺席审判

中，如果法官经审查认定异议成立，案件重新审理意

味着案件重回诉讼开始状态，相当于开启一个新的

审判程序，适用一审程序是比较恰当的。又由于缺

席审判的案件一审是由犯罪地、被告人离境前居住

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

理，故没有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可能。因此，

重新审理只能适用一审普通程序。缺席审判的异议

是针对生效裁判，为避免先入为主，保障公正，应当

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异议成立后引起的重新审理

是审判回到起点，以前经过的程序相当于没有发生，

原审法院在再次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时，不受上

诉不加刑原则限制。

余论

刑事诉讼法用寥寥几个条文规定了缺席审判

这个全新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复杂的程序，新修订

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关切和实务难题并没有充

分地回应，理论界对缺席审判的研究还未充分展

开。只有深入研究异议权等具体的程序规范，才

能推动缺席审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顺利实施，

真正使缺席审判程序从“纸面上的法律”成为“行

动中的法律”，促进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取得新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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